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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68     证券简称：五洲交通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11 

 

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

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 亿元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，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

10,000 万元，本次提供担保后，担保总额为 65,000 万元。截止 2024 年 2 月 29

日，公司为金桥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,979.99 万元，可用担保余额为 23,000

万元，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为 2.73%。 

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无。 

 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公司）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桥公司）为提高自主融资能力，向中国光大银行申请 1亿元

流动资金贷款，期限为 12个月，贷款利率不高于 3%。授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

贷款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按照签订贷款合同的规定执行。本次

担保为非关联担保，不存在反担保。 

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将授权公司经营

班子办理相关签订合同事宜。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被担保人：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 3 亿元 

注册地：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 169 号 4号楼 6层； 

法定代表人：黄琛杰； 

经营范围：销售：食品、木材（以上两项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）、

生鲜肉类、水产品、农副土特产品（限初级农产品）、不再分包装农作物种子、

肥料、饲料、纸张、纸浆、糖蜜、桔水、矿产品（除国家专控产品）、有色金属

（除国家专控产品）、钢材;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

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；仓储及保管服务（国家有规定的除外）；房地产开发（凭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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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经营）；物流管理咨询服务；农产品的包装，房屋租赁，停车场管理，装卸

服务；建筑工程施工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道路货物运输（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

准为准）；货运代理；对市场开发的投资、经营、管理；国内各类广告设计、制

作、代理、发布；会议会展服务；冷冻、冷藏服务；禽畜批发及零售；保健用品、

日用百货、电子产品、纺织品、服装服饰、鞋帽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金桥公司最近一年（2023 年）的财务状况如下(经审计）：资产总额 78,314

万元，负债总额 49,823 万元，净资产 28,491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63.62%，营

业收入 26,091.22万元，净利润 25.22万元。 

（二）金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股 100%。 

（三）偿还情况说明 

广西金桥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（以下简称“金桥市场”）是金桥公司开发建

设项目，该项目分二期建设，总预算投资 15.26 亿元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

日已完成 投资 13.81 亿元。项目建设为交易大棚、加工车间、商铺、大型冷库

以及酒店、公寓等商业配套，现已发展成为以蔬菜、粮油为主力业态的综合性一

级农产品批零市场。目前金桥市场物业出租率为 85%。 

金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园区实力持续增强，资产负债率也逐年向好，

2021年-2023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：65.03%、63.33%、63.62%，公司历年为金桥

公司提供的担保无违约行为，未来经营情况看好，可按期归贷款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与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（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， 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保证担保金额：10,000 万元 

（二）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（三）保证期限：按照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的规定执行 

（四）保证担保范围包括：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

务本金、利息(包括法定利息、约定利息及罚息)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

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/仲裁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公证费用、执行费

用等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（以上各项合称为“被担保债务”）。 

（五）违约处理：1、行使债权人在主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所享有的违约救济

措施：2、要求保证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：3、行使债权人就被担保债

务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担保权益。 

（六）争议的解决：1、本合同及本合同所涉及的任何事项适用中国法律，

并按照中国法律进行解释；2、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

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授信人所在地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四、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金桥公司因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融资补充营运资金，公司作为母公司为其提

供担保，可提高其自主融资能力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。金桥公司

以往担保期内无任何违约行为，五洲交通作为母公司能及时关注其生产经营及财

务情况，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

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董事会的意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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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认为金桥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不存在提供超出股权比例的担

保，金桥公司顺应市场发展要求，多业态、多渠道、多措施提高园区经营，园区

经营实力持续增强，发展形势稳步向前，且公司历年为金桥公司提供的担保无违

约行为，未来经营情况看好，可按期归贷款，同意公司对金桥公司向光大银行申

请流动资金贷款 10,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六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

截止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5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.84%，担保余额为 17,979.99万元。提供该担保后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5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0.44%。无逾期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29 日 

 


